

苏政复〔2017〕14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江苏建康职业学院
更名为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批复
省卫生计生委：
你委《关于申请“江苏建康职业学院”更名为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请示》（苏卫人〔2016〕76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江苏建康职业学院更名为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，更名后学校的办学体制、管理体制、经费渠道等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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